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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朋友来我处小坐，其中
一友见书房两副对联“欲高门第
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和“养
它七八盆名贵花时常松松土剪
剪枝浇浇水；邀上五六位知心友
一起喝喝茶举举杯聊聊天”，问
我哪一副是座右铭。另一友忙接
过话茬：“座右铭都是写在座位
右边的，这对联哪能是座右铭？”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
座右铭来，几个人争执不下。其
实，他们说得都有道理，座右铭
的确是写在、刻在、贴在座位右
边的，但后来不是写在这个位置
的，只要能起到励志、警示等作
用，也可算作座右铭。例如林则
徐为了使自己忭急的心情有所
克制，就亲自写了“制怒”二字挂
到墙上，这依然是座右铭。郑板
桥的“难得糊涂”，并没有刻在座
右，朱自清的“既是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是压在书桌玻
璃板下的。“欲知世味须尝胆，不
识人情只看花”“非关因果方为
善，不计功名始读书”“士所尚在
志，行远登高，万里鹏程关学问；
业必精于勤，博闻强识，三余蛾
术惜光阴”等，这些有名的座右
铭，都是挂在墙上的。

是的，最早的铭言，是写在座
位上不错，但它一般是四句，前后
左右都有。如《大戴礼》上说，周武
王座席上，前后左右都有铭言，席
左端铭言是“安乐必敬”，席右端
铭言是“无行可悔”，后左端铭言
是“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
端铭言是“所鉴不远，视尔所代”。
但汉末魏晋时，铭言置于座右之
风，已经盛行，这也是个事实。东
汉人崔瑗就曾经写过一篇这方面
的文章，题目就叫《座右铭》，可见
当时铭言写于座右，已经约定俗
成了。那时候，不但俗家人有座右
铭，僧道中也流行这种风气了。南
朝梁释慧皎在《高僧传·支遁》中
就说过：“僧众百余，时或有惰者，
遁乃作座右铭以朂之，曰：‘勤之，
勤之，至道非弥。’”可见当时座右
铭流传之广了。

据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曾送给徐达一只“公道杯”。当时
开国元勋徐达自恃功高，目空一
切，老子天下第一，日日饮酒，夜
夜笙歌，政务不理，牢骚满腹。有
一天，朱元璋赐给徐达一只瓷质
酒杯，徐达如获至宝，可用起来耐
人寻味。把酒倒入瓷杯，如不超过
一定限度，则滴酒不漏，一旦斟满
了，就滴酒不存。徐达握着酒杯幡
然醒悟，明白了朱元璋的良苦用
心，一劝他不要贪杯，二劝他不要

自满。所以，“公道杯”又叫“莫贪杯”。
“公道杯”是检验倒酒人公道不公道的衡量尺

度。漏酒的奥妙就在于杯中的龙头上，底下的小空
眼与龙头形成“虹吸”现象，过量则流，不满则存。
这只“公道杯”做工精良，瓷质上等，釉色均匀，整
个杯子看不出一点玄机，是“公道杯”中的佳作。这
种杯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难，成功率极低。因
为瓷器一旦烧成，差一分一毫不是不漏就是乱滴。
要烧一只完美无缺的“公道杯”，确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有句俗语说得好，“九天一龙，百日一杯”，
足见其难。现在我国仅江西历史博物馆珍藏一只
明代复制宋代的真品，其他地方还没发现有古代
的“公道杯”存在。

“公道杯”是对“满招损，谦受益”最好的注释。
唐人孔若思就曾经在座右置止水一石，言明自己

“仕宦至郎中足矣”。如今在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
陈列室，有一种叫欹器的汲水器，也是古代庙堂置
右为戒的器物。它是古人利用力学原理做的一件
日用品，意在说明“满招损，谦受益”的辩证道理，
其作用应该和“公道杯”大同小异。

是的，“座右铭”就是刻在座位右边用来鞭策
自己的铭文，或者是指写在座位旁边，作为警戒、
提醒用的有教益的话。但在很早以前，“座右铭”又
的确是一种被人们称为欹器的酒具。

深究下去，“座右铭”源自仰韶文化的一种带
双系圆锥状的盛水陶器，古人用它从深井中打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陶器就演变成了一种带
双耳的青铜容器。这种容器非常特殊，它空着的时
候呈倾斜状，装上适当的水就自然转到正位，一旦
装满水，又会倾覆，水全都洒出来，滴水不留。有点
类似现在的“公平杯”“不满杯”等。春秋五霸之一
的齐桓公非常喜欢这种欹器，常常把它放在座位
右边，以警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齐桓公死后，人
们为了纪念他，给他建庙时，在庙堂之上也置放了
这种器物。

有一天，孔子率弟子到齐桓公庙里朝拜，见到
了这种器皿，不知道是何物，问庙里管香火的人，
才知这就是欹器。孔子虽然没有见过欹器，但知道
欹器的名字和来历，便当场给弟子讲了当年齐桓
公置欹器于座右警戒自己的故事，并告诉弟子，读
书学习也是这样，骄傲自满必然会招来损失。南北
朝时，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也曾为齐武帝的儿子萧
子良做过一个欹器，做得也非常成功。

后来，这种欹器就失传了，人们改用铭文代替
欹器放在座右，再后来就直接把文字刻在自己的
座位右侧，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南朝梁萧统《文选·
崔瑗座右铭》吕延济题注：“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
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
右，故曰座右铭也。”还有白居易《〈右铭〉序》曰：

“崔子玉《座右铭》，余窃慕之，虽未能尽行，常书屋
壁。然其间似有未尽者，因续为座右铭云。”

一些名副其实的座右铭，今天我们常常用到，
如“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等名言也都曾经作为座右铭来激励我们的工
作和学习。心中犹疑，需要外物的加持，这就是座
右铭的作用。如果目标明确、内心坚定，这种外在
之形自然消弭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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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登陆中国院线的印度电影
《因果报应》讲述了一个集悬疑、犯
罪、动作又不失温情的故事。主线是
父亲复仇记，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
伏，让观众在紧张刺激、引人入胜的
情节中，体会到天道轮回、恶有恶报
的快意恩仇。同时，从主人公以一己
之力找回自身尊严的故事中，我们可
以一窥印度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并由
此感受印度电影人的执着与勇气。

电影翻译成“因果报应”似乎契
合了中国普通观众的习惯思维，故事
实际上是一个父亲的寻找正义之路。
影片在最开始就用一场戏塑造好一
位父亲的形象：他性格倔强且力大无
比，女儿被误解遭到学校的惩罚，父
亲反抗的方式是双手握住办公室里
的柱子，直到房屋都要坍塌仍然不放
手，只为给女儿要一声道歉……

1.
从没有哪部电影，让我在大屏幕

上看到如此多的耳光扇在人脸上，虽
然我知道他们是演员，这是为了剧情
需要做出的牺牲，但我知道他们扮演
的正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这些耳
光打得如此肆意妄为、清脆响亮、毫
无缘由，让身为观众的我大为震惊，
更为其暴露出的印度底层民众生活
现状感到窒息和同情，其中三个耳光
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第一个耳光是校长打在中学生
脸上的耳光。主人公玛哈拉贾是位理
发师，和女儿乔蒂相依为命。有一天，
乔蒂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训斥，原因是
校长误认为乔蒂在行政官员的饮料
中掺了酒，得罪了行政长官，致使这
所中学排名进不了前十。在没有做任
何调查的前提下，自大傲慢的校长根
本不听乔蒂解释，勒令乔蒂转学，并
要报警将玛哈拉贾抓起来坐牢。就在
双方争执不下时，老师找到了真正的
始作俑者——乔蒂的男同学。校长顿
时觉得颜面扫地，勃然大怒，突然将
一记耳光打在了这个男生脸上，被打
的男生始终没敢抬起头反驳或抗争。

且不说男生行为是否具有正当
性，校长可以随意掌掴学生吗？众所
周知，打耳光是一种人身侵权行为，
更对他人精神造成极大侮辱。我国义
务教育法规定，禁止体罚学生。体罚
包括教师对学生肉体实施惩罚并使
其受到伤害的行为，如殴打、罚站、下
蹲、掴脸、打撕嘴巴等行为。教师法规
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
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依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打耳光造成他人轻微伤的，可能要面
临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的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如果
没有造成身体伤害的，要向受害者赔

礼道歉。
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最

高行政负责人，各国对校长均要求
思想品德好，有教学管理经验和行
政管理能力，在教师中有一定威望。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校长打学生耳
光的行为在印度也违反了未成年人
权 益 保 护 方 面 的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2023 年 8 月，印度新德里电视上报道
了一起中学女教师命令多名学生掌
掴 7 岁男孩事件，在印度全社会激起
巨大反响，印度各党派政客指责该
事件让“国家蒙羞”，警方对此进行
了立案调查。

影片中，权力失控失管的校长给
孩子心灵带来了难以言述的伤害，也
让屏幕前的我们反思，在任何国家，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不能是一纸空文，需要从制定和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提高
教师自身素养等方面去努力。

如果说校长对学生还具有教育
管理职责，那第二个耳光打得更是莫
名其妙。富商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修
车，丢了一副价值不菲的太阳镜，他
怀疑修车工窃取了他的眼镜，气冲冲
地赶到修理厂寻找失物。同样，在没
有做任何调查和拿出凭证的前提下，
富商对修车工拳打脚踢，将一记耳光
重重地打在修车工脸上。修车工害怕
得罪富商，大气不敢出，除了节节后
退，竟毫无还手之力。面对富商的肆
意辱骂、殴打，四下竟无人站出来反
驳或反抗。

这记耳光折射出了在巨大的贫
富差距下，印度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
现状。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基尼系
数从 1990 年的 45 上涨至 2013 年的
51，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在印度，1%最
富有的人口控制着全国 40.1%的财
富。此外，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印度有 8300万人生活在
极端贫困线之下，是全世界极端贫困
人口最多的国家。基础设施匮乏、社
会歧视严重等在影片中可见一斑。平
民居住在脏乱差的市井小巷，房屋破
旧、田地荒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高级官员家中富丽堂皇、金碧辉
煌。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了打人者不
可一世，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穷人只
能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打耳光还不过是较轻的人身侵
权行为，当民众受到更为严重的人身
财产侵害后，该怎么办？找执法者主张
权利有用吗？影片中第三个耳光给出
了答案。玛哈拉贾去警局报案，请求警
方对家中被偷窃的一只垃圾桶立案，
因为这只垃圾桶对他们父女而言意义
非凡——在一次突发车祸中，这只垃
圾桶救下了他女儿性命，相当于父女
俩的“保护神”。但是，警官认为玛哈拉
贾为了一只仅值 350 卢比（相当于人
民币 30 元）的垃圾桶，却要他耗费大
量警力去寻找，无疑是在戏弄他。于
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玛哈拉贾
脸上。玛哈拉贾对此并未感到羞辱或
有抗争意愿，毫不在意地转身走了。

2.
警察是一线执法者。在任何国

家，警察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
会稳定、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职责。
影片中执法者公然违法，毫不在意
自身形象，对民众盛气凌人地欺压
和心照不宣地“索贿”，比比皆是。在
警局，警察可以对小偷私下用刑，无
需交由法庭审理；小偷视“私刑”为
家常便饭，自觉配合警察；破不了的
案件，警长可以找刑满释放的罪犯

“顶包”，只需给点“好处费”……
真相与正义何在？如何让警方高

速有效地破案？玛哈拉贾不惜悬赏 70

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 5.8万元），要求
警方寻找丢失的垃圾桶。警方从中嗅
到商机，出动警力全城寻找，由此引发
了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
尽快拿到赏金，警察局局长派人去买
垃圾桶，要求工匠打造得和玛哈拉贾
被窃的一模一样，打算蒙混过关。

毕竟这么做不是第一次，也绝非
最后一次。影片中，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官员家中 680 克黄金饰品被窃，警局
找回失物，物归原主时，官员发现被找
回的黄金是假的，去找警察局局长理
论，局长说：“你的工资每月是 6 万卢
比（相当于人民币 5000元），你怎么有
这么多钱买房子？你是用什么方式挣
到这么多黄金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报假案，浪费司法资源的吗？”面对局
长的质问，官员唯唯诺诺，噤若寒蝉。
此前，官员夸耀他的房子连装修费用
花了 7000 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 587
万元）。真黄金去哪儿了呢？实际上，局
长抓住窃贼后，命工匠打造了一模一
样的假黄金，调包换走了真黄金。有一
处细节耐人寻味，局长将小偷抓去坐
牢，丢给小偷妻子一沓钱，到底是局长
唆使小偷去官员家中行窃，还是小偷
被抓后，与局长达成同盟，就不得而知
了。随着故事发展，局长打电话给那些
小偷，要他们出面“顶包”，承认去玛哈
拉贾家中盗窃垃圾桶的细节。这种社
会现实令人痛心疾首，更引发观众对
印度司法公正的深度反思。

影片中多次出现了一条眼镜蛇，
我特地翻阅了一些资料，细品导演的
隐喻。在印度，蛇被奉为神明，象征重
生、智慧、神秘的力量，同时又有创造
和破坏、善与恶、守护和复仇的多重
意义。舞蛇文化在印度已有千年历
史，表示对死亡和死后重生的敬畏。
导演可能借蛇隐喻主人公的复仇之
路，冥冥中有神的助力。在我看来，却
有另一种喻义。影片中，蛇和老鼠同
时出现在警局被摔碎的瓮中，中国有
句成语叫“蛇鼠一窝”，导演是否以此
来暗示观众印度警匪生存之道呢？

在印度，警察属于公务员体系。英
国《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站主任卢斯
写的《不顾诸神》一书中，向读者展示
了印度公务员系统普遍存在的渎职、
消极怠工、贪腐敲诈等现象。作者发
现，在印度百姓与政府接触的所有节
点上，都存在设租、敲诈勒索、贪腐。比
如给贫困人口发放的粮食，必须持“贫
民证”领取，而要领到这张“贫民证”，
你必须向有关人员行贿。而真正需要
救济的贫民，由于没钱行贿，得不到救
济。即使得到“贫民证”，领到的是霉变
的粮食，好粮食都被有关官员贪污倒
卖了。一些实权部门岗位的公务员贪
污所得，可以让家庭在当地鹤立鸡群。
如此，影片中交通管理部门要员振振
有词，炫耀他的家在这个片区是最耀

眼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

示，2019 年发生的 46 万多起刑事案
件只有一半做了有效处理。这背后，
警察的不作为和腐败难辞其咎。有
关报道称，印度警察办案效率经常
受到公众质疑和批评，即使是杀人
命案，都一再往后拖延。案件推到十
几年以后再行审理，早已物是人非。
司法的公平正义，完全无从谈起。

3.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在

《不顾诸神》一书中，作者介绍印度公
务员无论犯了渎职罪还是贪污腐败
罪，都不予追究，甚至都不能开除公
职。最大的惩罚，不过是人事调动。而
且，公职人员不是竞聘上岗，择优录
取，而是按照族群照顾考虑，添加“预
留名额”。结果，50%的公务员和公用
事业、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名额，被预
留给了各种不同的族群、种姓。这些
预留名额，成了各个党派争夺的政治
资源。如此进入体制的公务员、警察，
又怎能为民办实事呢？

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出现各
种严重犯罪不足为奇，尤以女性被
强奸和性侵犯罪为甚。印度国家犯
罪记录局数据显示，2022 年记录了
32516 起 强 奸 案 ，每 天 差 不 多 就 有
90起。

玛哈拉贾巨额悬赏警方寻找垃
圾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一位老父
亲为被强暴的女儿复仇的决心！2024
年 6 月，《因果报应》在印度本土上映
一个月后，印度加尔各答的女医生上
夜班期间在医院遭到轮奸和虐待致
死。事件发生后，警方和医院给出的死
亡鉴定是“自杀”，后来迫于外界压力
不得不重新立案调查。8 月 17 日，100
万医生自发参加了为期 24 小时的全
国罢工，为捍卫女性权利而奔走。

印度另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是
2012 年的新德里“黑公交”轮奸案，
一名 23 岁的女大学生在私人营运的
公交车上遭到轮奸、殴打、折磨，经
过 13 天的抢救，受害者因伤势过重
去世。案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印度
爆 发 了 有 史 以 来 规 模 最 大 的 一 次

“反性暴力”游行。这次，民众呼声让
案件半个月内就进入了司法程序，6
名被告人中的 4 人被判处死刑，法院
驳回被告人代理律师的上诉请求，
判决其不得向印度最高法院上诉。
这名受害者的名字也叫“乔蒂”，她
被外界称为“印度的女儿”。

电影是一种艺术，并非与现实
一一对应。在印度电影中，无论是家
庭、社会分工，女性从未受到应有的
尊重，她们仿佛天生就是低等公民，
低种姓的女性地位甚至比不了一头
牛。她们在家庭中常常受到暴力对
待，也没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直接
导致缺乏经济与社会地位。恶的土
壤开不出文明的鲜花。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在电影中得到了伸张，但在
现实中，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游行，真
能改变印度女性的命运吗？电影的
艺术表达，会在现实中找到答案。

让尊严有处安放
晴风

在法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逐渐
走入法律界的今天，我们逐渐形成了
一种惯性思维：需要检索类案，找 AI；
需要撰写法律文书，找 AI；甚至遇到
法律难题，也可以找 AI……然而，需
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法律
人工智能，我们到底能期待什么？对
此，我们既不能闭目塞听，不了解这
一领域令人兴奋的前沿进展，也不能
听风就是雨，盲目相信。带领读者了
解这个领域，维持大家心态的谨慎乐
观，或许就是香港大学学者刘庄、浙
江大学学者卢圣华联合所著的《机器
能取代法官吗？——人工智能、数据
科学与法律》一书的目的吧。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介绍人工智
能和数据科学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
究中应用的书籍，该书整合了国内
外前沿的业界实践和学术研究，是
对该领域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提炼
的最新成果，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人
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在法律领域应用
的全面图景。

现实生活中，数据无处不在。以法
律场景为例，合同文本、证据材料、判
决书、庭审记录等，都可以以数据的形
式记录和呈现。具体到数据的表现形
式，可以分为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
数据，前者如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涉及的案件情况，包括案件号、公诉
机关、被告人、犯罪类型等，后者如文
本、语音、图像、视频等。而我们所称
的大数据，则必须具备“4V”特征，即
大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与高价值
性。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如何管理和
利用数据是一种重要能力，这就涉及
数据分析——运用数据驱动的决策
方式，收集和分析数据以提取有价值
的信息，甚至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
据，就是数据科学的重要目标。

只有了解了数据，才能讨论人
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利用计
算机或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来模仿人
类完成理解、思考、推理、解决问题
等高级行为。这里其实指明了人工
智能的研究方向，具体来说就是机
器学习和专家系统。这两大类人工
智能，对应了两类人类智慧——归
纳和演绎，即从经验中总结规律及
从大前提推导出结论的两类能力。
谈到机器学习，它是人工智能的核
心。如自动化刑事判决，这里我们可
以以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
盗抵罪”）为依据，建立一个量刑系
统：张三杀了人，我们将这一案件事
实输入系统，系统将自动给出判决
结果——死刑。

就人工智能本身而言，数据和算
法构成了核心内容，其中数据是基

础，算法是关键。该书介绍了如下算
法：第一种算法是决策树模型。所谓
决策树模型，是一种最基本的树模
型，它的任务是对类别进行预测。为
了检验决策树模型的应用效果，作者
以预测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为例，先收
集某自然任期内的 628 个判决，选取
六个要素如案件起诉地、申诉人类型
等作为特征，选择格鲁特诉布林格案
为具体例子，结果显示，决策树模型
对法官的预测，准确率与法律专家相
近。可见对于法律从业者和案件当事
人，机器在速度、效率、成本等方面，
比人类决策有一定优势。

第二种算法是回归模型。具体
来说，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实现对连
续变量的预测，而逻辑回归模型则
可以对类别变量进行预测。前者类
似于线性方程，被广泛应用于各个
领域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中，后者应
用于如何解决分类问题，如日常生
活中的垃圾分类、根据案件信息预
测被告人是否会被定罪等。比如以
预测盗窃案件中的刑期（连续变量）
和缓刑（类别变量）为例，先从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收 集 2014 年 至 2020 年
全 国 330286 个 盗 窃 案 件 的 裁 判 文
书，然后提取案件的关键要素，确定
盗窃金额、是否为入室盗窃、是否为
累犯等自变量，再以上述因素为自
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构建模型
时，通过测算回归系数、p 值等即可
预测结果，即盗窃金额和入室盗窃
这两个因素与刑期有着显著的正向
关系，也就是说，盗窃金额越多、案
件具有入室盗窃情节，那么刑期就
越长。

与前两种算法以确定的变量信
息为基础构建模型不同，聚类算法要
对数据进行分组但并没有确定的结

果变量，此时需要让模型学习训练数
据中的特征，即通过计算数据点之间
的某种距离来度量相似性，进而挖掘
数据中的结构。以法系的再分类为
例，作者介绍的是张永健等人的研究
成果。研究的内容是，先收集 129个国
家法域的财产法（物权法）条文，并据
此整理各国物权法律规定的九大方
面，包括财产形式、土地登记、共有、
善意取得、动产、不动产等；随后，使
用平均链接聚类的方法，对这些国家
进行分类，即将相似的对象归为一
类，将差异较大的对象归入不同类
别。结果显示，如果两个国家在较低
的高度值就已经发生合并，表明两者
在物权法规定上较为相近，如果在较
高的高度值才开始合并，则表明两者
在物权法律上相似度低。

从文字识别到人脸识别，从谷歌
翻译到特斯拉自动驾驶，从智能作画
到智能问答，都离不开神经网络模
型。探究其中的原理，神经网络模型
是将一层层的神经元堆叠，每一层神
经元都对输入的信息进行计算和加
工，再将结果作为信息输入到下一层
神经元，最后作出决策和判断。为减
少预测误差，神经网络模型需要不断
训练和优化，就是通过不断计算，寻
找更优的参数，以使模型的误差最小
化 。这 一 重 复 计 算 的 过 程 称 为“ 迭
代”。以预测我国行政征收案件的判
决结果为例，先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收
集 2014 年至 2020 年全国 46355 份行
政征收案件的裁判文书，从中提取案
件的关键信息，将其中的 80%案件随
机分配至训练集，用于模型训练；20%
案件分配至测试集，用于模型评价。
结果显示，在这样一起案件中，被告
行政机关为乡镇一级，行政机关负责
人作为被告出庭，没有聘请律师；原

告人数总计 20 人，并非企业法人，聘
请了律师，无论是单隐藏层神经网络
模型，还是双隐藏层神经网络模型，
均预测该案件原告胜诉。

文本是法律的表达方式，生成
文 本 是 法 律 领 域 的 核 心 工 作 。自
ChatGPT 面世以来，人们都期待着
大语言模型在法律领域的应用，都
希 望 大 语 言 模 型 可 以 回 答 法 律 问
题，完成法律检索和帮助撰写判决
书等。然而，现有 ChatGPT 等通用型
大语言模型都没有针对法律领域进
行优化，导致给出的回答十分笼统，
缺乏专业性，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有
时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但
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方兴未艾，其
在法律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为总结，作者对“机器能不能
取代法官”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使
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机器虽然
能学习并模拟法官的法律决策，但
法律决策涉及复杂的事实判断、规
则判断和价值判断，同时还需要不
时根据社会经验和实践理性来创造
规则、填补漏洞，因此在众多法律实
践中，机器还无法取代人类智慧。当
然，机器也并非毫无作为，尤其是在
科学立法、法律决策辅助、降低工作
成本并提升工作效率等方面可以给
法律人作出贡献。

讲故事——叙事、理解叙事，不
仅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也是法律工作
的核心任务。说到底，法律程序就是
在重新构建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也
就是“故事”。虽然人工智能在判断一
个故事的真假方面，还难以与法律实
践背后的人类智慧相提并论，但是该
书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前景
曙光。书中所介绍的具体案例，如基
于大数据的判决预测、法系分类，基
于大语言模型的法律问答、文书生成
等，都形象地展示了法律人工智能的
丰富应用场景，帮助读者创造性地思
考 AI 时代法律行业的挑战与机遇，
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洞悉人性，穿越话
语和矫饰，明辨发生于过往的事实，
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期盼。

对法律人工智能，我们能期待什么？
王水明

书评

影评

《机器能取代法官吗？——人
工智能、数据科学与法律》

印度电影《因果报应》剧照


